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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发改委发〔2023〕448号
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丰都县2024年后扶项目栗子乡南江村产业
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（代初设）

的批复

县水利工程服务中心：

你中心报送的《关于审批丰都县 2024 年后扶项目栗子乡南

江村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可研报告（代初设）的请示》(丰水工

程文〔2023〕72 号)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及代码

丰都县 2024 年后扶项目栗子乡南江村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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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（2308-500230-04-01-153524）。

二、项目法人

丰都县水利工程服务中心。

三、建设地点

丰都县栗子乡。

四、建设性质

改建。

五、建设内容及规模

新建 3.5m宽混凝土产业路 259.89m，道路加宽沥青混凝土路

面 106.01m，人行便道整治 347.41m；铺设彩色沥青混凝土步道

624.29m，新建宽 1.2m青石板人行步道 491.41m，混凝土仿木栏

杆 584.37 m，混凝土地面 171.47 ㎡，浆砌片石挡墙 56.17m,安装

太阳能路灯 39盏；整治山坪塘 4口；拆除壁厚 0.3m×0.6m石砌

沟渠 487.0m，改建 1.0m×0.8m混凝土灌溉渠 309.61m，改建 0.6m

×0.6m 混凝土灌溉渠 275.17m，改建 0.5m×0.5m 混凝土灌溉渠

343.58m，改建 0.4m×0.4m混凝土灌溉渠 424.11m，新建 0.4m×

0.4m混凝土灌溉渠 2153m；标准化档案室建设。

六、总投资及来源

项目总投资 398.23万元，其中建筑工程 349.58万元，工程建

设其他费用 29.68万元。资金来源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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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建设工期

本项目建设期 9个月。

八、招投标

该项目施工须公开招投标，其余按丰都府办〔2020〕78号文

件执行。

接此批复后，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，将投

资概算报我委审批，认真落实环保、安全“三同时”制度，争取早

日开工建设。
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3年 9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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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9月 27日印发


